
揭 阳 职 业 技 术 学 院
关于修订 2019 年第二批高职扩招计划招生

有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电子商务创业学院：

根据广东省教育厅《关于组织高职院校面向社会人员做

好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职函〔2019〕

137 号）文件要求，请各部门认真组织人员对 2019 年第二批高

职扩招计划招生有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新修订。具体要求如

下：

1.要对照省厅文件要求，一条一条落实，在原来方案（见

附件 2）基础上做好修订工作；

2.有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（修订稿）于 2019 年 12 月 26

日前提交教务处（纸质版由教研室主任、专业负责人、部门

负责人签名并盖部门公章，电子版发内部 OA）。

联系人：彭燕标。

附件：

1.关于组织高职院校面向社会人员做好普通高等职业教育



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（粤教职函〔2019〕137 号）

2.高职扩招人才培养方案（第一次提交）

教务处

2019 年 12 月 20 日


